
广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A 款费率 
 

表 1：基本费率表                     费率单位：元 

分类 
从业人员基准保费

/基准费率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180 元/人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300 元/人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350 元/人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出租汽车 180 元/人 

水路运输企业 500 元/人 

机场运营、轨道交通及铁路专用线企业 250 元/人 

机动车销售、维修企业 200 元/人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企业 180 元/人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含路段、桥梁、隧道、收费站、服务区、客运场

站、货运场站） 
300 元/人 

其他交通运输运营企业（不含建设施工企业、码头运营企业、港口运营企业） 300 元/人 

 

 

 

表 2：安全生产责任保费浮动费率表 

费率调整系数 具体构成指标 系数数值 

每次事故限额/累计事故限

额调整系数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500 万元 1.0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800 万元 1.1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1000 万元 1.2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2000 万元 1.3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3000 万元 1.4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调整系数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50万元 1.0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80万元 1.3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100 万元 1.6 

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120 万元 2.0 



从业人员投保人数调整系数 

投保人数＜30人 1.2 

30 人≤投保人数＜50 人 1.1 

50 人≤投保人数＜100 人 1.0 

100 人≤投保人数＜500 人 0.95 

500 人≤投保人数＜1000 人 0.9 

1000 人≤投保人数＜2000 人 0.85 

2000 人≤投保人数＜3000 人 0.8 

3000 人≤投保人数＜5000 人 0.75 

投保人数≥5000 人 0.7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调整系数 

通过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 0.9 

通过二级安全质量标准化 0.95 

通过三级安全质量标准化 0.97 

不需要或未进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 1 

重大危险源调整系数 

无重大危险源 1 

四级 1.05 

三级 1.1 

二级 1.15 

一级 1.2 

续保调整系数（新保无） 

已报告赔付率 20%及以下 0.7 

20%＜已报告赔付率≤50% 0.8 

50%＜已报告赔付率≤80% 0.9 

80%＜已报告赔付率≤90% 1 

90%＜已报告赔付率≤100% 1.1 

100%＜已报告赔付率≤150% 1.3 

150%＜已报告赔付率≤200% 1.5 

200%＜已报告赔付率≤300% 1.8 

已报告赔付率>300% 2 

 

注： 

1、基准费率对应的各项责任限额及免赔额信息如下： 

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确定；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 

每次事故救援费用与医疗救护费用合计责任限额＝累计救援费用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20%； 

每次事故调查勘验费用与伤残鉴定费用合计责任限额=累计调查调查勘验费用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

额×20%；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累计法律费用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20%；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30%； 

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30%；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绝对免赔额：5000 元； 

从业人员伤亡责任无免赔;  

基准保费对应的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为 50 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 500 万元、累计责任限额为

500 万元。 

2、已报告赔付率=（上年度已决赔款金额+上年度未决估损金额）÷上年度保费。首次投保或无历史

赔付率的调整因子为 1。 

3、保费计算方式：保险费=基准保费×投保从业人员人数×费率浮动调整系数 

 

 


